
察微析疑审旧案
易祝平是王猛涉黑组织成员中的积

极参加者。 王猛涉黑组织成员共实施各
类违法犯罪活动近 100 起，其中有 20 余
起已判决生效。

2016 年，“7·5 枪案” 主要涉案人易
祝平被判处死缓， 二审改判为有期徒刑
15 年。 随着王猛涉黑案件侦办的逐步推
进，专案组在审查中发现“7·5 枪案”出现
了一些新的事实和证据， 原判决在认定
事实、适用法律、定罪量刑上确不妥当。

常德市检察院梳理每一起已决案
件，派人参与专案评查小组，对已判决生
效的所有案件进行全面评查， 审查出 5
件原判决确有错误的案件， 由法院依法
启动再审程序，重新审判。 同时，着手清
理每一条问题线索。

在审查起诉期间， 该院发现了在 2
起聚众斗殴案中， 共有 5 人因为证据变
化导致定罪错误 、量刑畸轻 ，由省 、市检
察机关分别向法院发出了再审建议书 。
另外， 该院又发现 7 名犯罪嫌疑人在之
前的多个案件中做出的不起诉决定确有
错误，依法全部撤销，重新起诉。 7 件重

审案件中，共有 12 人被依法改判 ，均加
重了刑罚，其中 1 人由有期徒刑 15 年改
判为死缓。

抗诉权的大胆运用， 是常德市检察
院依法监督的另一“利器”。 3 年来，该院
共提出抗诉 6 件 18 人。

“在办理王猛案的过程中，我们主动
依法纠错 ，依法抗诉 ，彰显了公平正义 ，
赢得了民心民意，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 ” 案件承办检察官这么
说。

常德市检察院办理的 “10·29”王猛
等人涉黑案和 “11·28”贾红等人涉黑案
中，对两起故意伤害案提出再审抗诉，均
获法院改判。 其中熊伟伟由 6 年有期徒
刑改判为 15 年有期徒刑，贾红由 2 年有
期徒刑改判为 15 年有期徒刑。

密织法网追漏犯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10 月间 ，袁

鑫纠集罗友元 、杜慧 、钟昌平等 51 人在
桃源县架桥镇、盘塘镇、漳江镇等地开设
赌场抽头并形成固定的犯罪组织， 共开
设赌场 270 余场次， 抽头金额共计人民
币 1000 万余元，袁鑫等人还实施了故意
伤害致人重伤、寻衅滋事、容留他人吸毒
等犯罪。

2019 年 4 月 13 日，桃源县检察院依
法受理袁鑫、罗友元等 23 人涉恶团伙一
案，在审查起诉环节，桃源县检察院全面
审查案件证据后， 提请县扫黑办组织召
开了公检法参加的专题协调会， 明确提
出追诉犯罪嫌疑人的范围、 标准和证据
要求， 同时认为此案应定性为涉恶犯罪
集团，相关意见得到公安、法院的一致认
可。 桃源县检察院根据达成的一致意见
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追诉陈新国、 张议
中等 28 名漏犯到案， 最终陈新国等 28
人均获有罪判决。

3 年来， 常德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
关立案 17 件 ，追捕漏犯 214 人 ，追诉漏
犯 246 人，追诉漏罪 172 条，书面纠正侦
查活动违法 57 起，纠正呈报涉黑恶案件
减刑不当 10 件 10 人。

筑牢篱笆守后门
自 2018 年以来，常德市检察机关监

督管辖范围内的德山、津市、武陵 3 所监

狱共收押涉黑涉恶罪犯 919 人， 现有在
押涉黑涉恶罪犯共 820 人。

常德市检察机关全面加强对涉黑涉
恶罪犯管控， 将涉黑涉恶罪犯作为重点
监督对象，监督监狱落实包教警察、安排
夹控人员，开展集体教育和个别教育 80
余次，并进行了出入监检察，切实做到资
料全、底子清、情况明。

与此同时， 检察机关还建立涉黑涉
恶罪犯档案，了解罪犯原判刑期起止、入
狱时间和减刑间隔期等基本情况； 调查
罪犯劳动 、学习 、生活 “三大现场 ”，实地
调查涉黑涉恶罪犯的改造表现， 防止提
请材料弄虚作假；调查日常考核记录，调
取涉黑涉恶罪犯的日常计分考核及奖惩
记录，查看有无实据、有无失当，做到涉
黑涉恶罪犯减刑假释与其真实改造情况
直接挂钩。

在常规巡回检察和交叉巡回检察
中， 检察机关把涉黑涉恶罪犯管理情况
作为重点， 针对涉黑涉恶罪犯管理制度
不落实、 不规范等 9 项问题发出书面检
察建议 3 份， 提出口头纠正意见 10 余
项，全部得到监狱采纳。

刚柔相济有温度
在王猛涉黑专案办理过程中， 让办

案人员感触最深的就是去跟覃玲俐签署
认罪认罚具结书，覃玲俐因跟王猛交往，
与犯罪团伙联系颇深， 也涉及到多起犯
罪。 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她得知自
己的刑期后情绪激动、 接近晕厥并数落
王猛的不是，后悔自己的行为。 彼时威风
八面的 “大姐大 ”，此时却像个犯错小孩
一样。

“别难过，回头是岸，你还有机会。 ”
承办检察人员立刻安慰她， 让她稳定情
绪。 这既是法律的“温度”，也是执法人员
的“柔软”。

“我们检察官与犯罪分子之间的交
锋，并不是两股敌对力量生硬的碰撞，也
并不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无情， 而是
我们始终都在用无尽的宽容守护着他们
的‘善’，对抗着他们的‘错’。 ”办案检察
人员说。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常德市检
察机关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
共对 966 名涉黑恶犯罪嫌疑人适用认罪

认罚， 法院采纳 670 名犯罪嫌疑人的量
刑建议，采纳率 69.36%。如常德市检察院
办理的贾红重大涉黑案 ，专案组从 “法 、
情、理、规、全”5 字入手，促使 34 名犯罪
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签署认罪认罚具
结书。 在王猛涉黑案中，由常德市检察院
提起公诉的 40 名涉黑犯罪嫌疑人，审查
起诉阶段愿意认罪认罚并签署认罪认罚
具结书的有 33 人 ， 认罪认罚率高达
82.5%。

呵护花蕾显情怀
石门县 3 个黑社会团伙中， 未成年

人加入涉黑组织的有数 10 人，这些孩子
的家长对 3 个团伙的组织者、 领导者恨
之入骨。

面对这一令人痛心的情况， 常德市
检察机关审慎认定未成年人黑恶势力犯
罪， 根据每名涉案未成年人参与犯罪的
原因、动机、参与程度等区分是否属于黑
恶势力成员。

如津市市检察院办理的左某某等人
涉嫌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案件，涉案的 4
名犯罪嫌疑人均系未成年人， 且共同作
案时间较短，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
不明显，经全面分析案件证据，最终认定
该案不属于恶势力团伙犯罪。

在安乡县检察院办理的张某等 12
人聚众斗殴案中， 检察机关从参与犯罪
的主观恶性、 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帮
教可能性 3 个方面考量， 将涉案未成年
人划分成 4 个等级分别予以不同的处
理。

对主观恶性深、犯罪行为积极、帮教
难度大的张某等 7 人提起公诉； 对具有
一定主观恶性、 可能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以下且具有帮教条件的郭某等 2 人做附
条件不起诉处理；对犯罪情节轻微、社会
危害性小的江某等 3 人作相对不起诉处
理；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没有移送审查
起诉的涉案未成年人， 检察机关建议公
安机关对其进行训诫，属于在校学生的，
建议学校加强教育管理， 按校纪校规处
理。

同样， 常德市检察院在办理黄光云
等 16 人组织、强迫卖淫恶势力犯罪集团
案中， 向所有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
理人送达了权利义务告知书，听取了 21
名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 为 3
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申请指定了法律援
助律师， 并向未成年被害人集中的贵州
省紫云县检察院通报了案情， 委托该院
向当地教育、 公安等部门发出维护妇女
儿童权益行业治理的检察建议。

桃源县检察院发现桃源县有关酒
店、宾馆等场所治安监管欠力度，遂向有
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 探索建立未成年
人入住宾馆强制报告制度。

3 年来， 常德市检察机关向相关部
门共发出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检察建议
9 份，其中向教育局发出检察建议 3 份，
对涉案地点的社会治安管理等问题向公
安局发出检察建议 3 份， 向文体局发出
检察建议 2 份， 向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
1 件，均得到回复，相关单位已整改。

守护司法公正的生命线
———常德市检察机关全面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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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 月 10 日，文烈宏等人涉黑案在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常德市检察院
检察长余湘文宣读起诉书。 雷蕾 摄

2020年 11 月 6 日，覃国清等 26 人涉黑案一
审宣判，石门县检察院检察长李拥军出庭支持
公诉。 丁子凌 摄

2020年 7 月 10 日， 澧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检察官程璐璐就崔氏 9 人涉恶团伙案与侦查
人员研讨案情，就案件情况证据情况引导侦查
机关取证方向。 马煜环 摄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龚秀敏

“那是 2016 年 7 月的一个晚上，都快
10 点了吧，我听到附近有人吵吵闹闹的，
随后就是一声枪响 ， 吓得我马上关紧门
窗。 ”尽管时隔数年，家住常德市石门县楚
江镇的居民覃大勇说起发生在家门口的
枪击命案，仍心有余悸。

盘踞在石门县多年的易祝平为泄私
愤，伙同“好兄弟”射杀另一“社会大哥”赵
某，该案被称为“7·5 枪案”。从 2012 年起，
这些人在石门县城街头为非作歹 ， 直到
2019 年于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之中覆灭。


